
证券代码：002986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7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惠东县人民政府签订  《宇

新轻烃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所述先行项目、主体项目一期、二期及远期项目，涉及 120 万平

方米项目用地，以及包括港区罐区及码头仓储用地、变电站、供水、污水处理、

公用管廊等配套设施问题。能否取得项目用地及配套设施，满足项目实施条件，

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协议约定，最先实施的先行项目将在相应土地交付后的一个月内开

工建设。对本年度经营成果无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20年 8 月 20日，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新股份”

或“公司”）与惠州新材料产业园规划建设指挥部于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就公司在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内投资建设轻

烃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碳三、碳四及高端化工新材料产品等事项做出了约定。为

落实框架协议， 2020年 10月 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宇新轻烃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议案》，拟于近期与惠州市

环大亚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惠东县人民政府签署《宇新轻烃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协

议书》（以下简称“协议”），该议案尚需提交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30日内正式签署。 

二、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惠东县人民政府 

乙方：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为政府（或政府部门），与乙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项目情况 

1、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包括先行项目和主体项目（主体项目分为一期、二期和远期项目），总

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159亿元。其中先行项目为 6万吨/年 PBAT项目，投资额约为

人民币 5亿元。主体项目一期、主体项目二期、主体项目远期包括但不限于 PBAT、

PDH、聚丙烯、顺酐、1,4-丁二醇等装置，总投资约 154 亿元。将在条件达成后

分步实施。 

2、项目用地 

协议预计用地面积为 120万平方米。其中先行项目用地约 7万平方米，主体

项目一期、主体项目二期、主体项目远期需用地 113万平方米。在乙方将项目所

需土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给甲方后，甲方根据第三方机构的评估结果，在考

虑符合安全和集约用地，以及各方最佳利益的前提下，依法确定先行项目、主体

项目一期、二期及远期项目所需土地的最终位置和面积。乙方通过挂牌竞拍方式

依法受让上述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 

3、项目建设 

先行项目：乙方应在先行项目土地交付之日起 1个月内开工建设，并在开工

之日起 18个月内完工。 

主体项目：在满足主体项目建设条件之后，甲方为乙方提供主体项目所需土

地，乙方应确保主体项目在土地交付之日起 6 个月内开工建设，并在开工之日起

28个月内完工。 

4、项目产值 

先行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应达到人民币 10 亿元以上，单位产值达到人民币

14000元/平方米以上，年销售额达到人民币 11.5亿元以上。 

所有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应达到人民币 265 亿元以上，单位产值达到人民币

22000元/平方米以上，年销售额达到人民币 300亿元以上。 



5、主体项目投资建设及投产前提条件 

①甲方完成项目地块相应的“三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场地平整）。 

②乙方取得惠州市荃湾港区罐区及码头用地，甲方为乙方提供合理的协助。 

③甲方完成园区 220kv变电站的建设，并具备投用条件。 

④甲方为乙方提供污水处理提供合法合理的必要条件。  

⑤公用管廊具备投用条件。 

（二）先行项目实施 

乙方须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 30 日内出资在惠东县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

司的实缴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乙方应在先行项目土地交付之日起

1个月内开工建设，并在开工之日起 18个月内完工。 

先行项目达产后，年销售额应达到 11.5亿元以上。 

（三）优惠扶持政策 

1、在符合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前提下，甲方在土地出让、税收

等方面给予乙方一定的优惠扶持； 

2、甲方还将为项目公司申请国家、广东省、惠州市其他优惠政策提供合理

协助。 

（四）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约，应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纠正该违约行为，并采取相应的补

救措施，纠正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乙方不按照要求参加项目各期土地招标、拍卖、挂牌活动的，视为违约，

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 

3、如乙方未达到本协议约定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产值和税收贡献，或

者因乙方原因项目未按期开工、完工以及存在其它违约行为的，甲方有权追究乙

方违约责任，有权决定是否给予乙方相应的整改时间。若甲方同意给予乙方整改

时间的，整改时间根据项目的建设期确定，但最长不超过相应建设期的 50%。 

如甲方不同意给予乙方整改时间或乙方的整改行动及整改成效未能达到甲

方要求的，甲方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①取消对乙方的优惠扶持政策，且有权要求乙方立即补足及/或返还此前乙

方已经获取的各项价格优惠部分及/或奖励，直至达到乙方不享有各项优惠扶持



政策的状态。 

②延后或终止供应项目后续建设用地。 

③有权公布乙方的违约失信行为，纳入政府征信系统记录。 

4、下列情况下，视为乙方放弃项目，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依法收回土地

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项目未能按照约定日期开工建设；或虽经甲方相关部门同意延期、另行约定

开工日期，但仍逾期超过 3个月；项目在正式投产后年产值连续 2年没有达到本

协议约定年产值标准的 30%。 

（五）协议终止 

1、乙方未能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项目土地使用权的，本协议自

动终止，乙方已产生的投资和损失等均自行承担。 

2、如项目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依法解除、终止的，

或该土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的，本协议随之自动终止，乙方已产生的投资和损失

等均自行承担。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先行项目，根据甲方交付土地情况，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开工建设，2021

年底建成投产，对本年度经营结果不会产生影响。 

本协议所签订之项目，是公司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完善公司业务和

战略发展布局，使业务向下游更广泛的领域进军，使上游原材料价值得到最大程

度的利用。通过建设 PBAT、PDH、聚丙烯、顺酐、1,4-丁二醇等项目，公司全面

进入化工新材料研发及生产领域，使公司能充分利用原有生产基础和资源优势，

打造产业链。随着多种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产品项目建成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综合经济实力，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项目在用地及配套条件的获取方面具有不确定性；本协议项目均为化

工项目，项目实施存在安全生产、环保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本协议项目存在因

市场周期发生大的变化导致不能顺利实施的不确定性；本协议各项目可能受到国

家政策及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无法达到预计的投资要求。公司将

根据本协议项目投资建设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有关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六、其他相关说明  

1、2020年 10月 23日，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科新材”），作为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或“子公司”）

负 责 实 施 先 行 项 目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2020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先行项目为 6万吨/年 PBAT项目，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5亿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博

科新材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博科新材在取得项目用地使用权后，将立即开展先

行项目建设。 

2、主体项目（一期、二期和远期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PBAT、PDH、聚丙烯、

顺酐、1,4-丁二醇等装置，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154亿元，根据协议约定，由宇新

股份设立的具有控股权的子（分）公司分步实施。项目资金来源为宇新股份及其

他股东向子（分）公司缴纳的出资款、子（分）公司自筹资金、银行贷款等。  

 

                                  

                                  湖南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月 30日 


